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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政办发〔2021〕8 号

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
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陇川农场管委，县直各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驻

陇各单位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陇川县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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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方案

为有效预防大气污染，切实提高我县空气质量，保障公众身

体健康，结合陇川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预判未来 24 小时将发生轻度污染天气时，及时采取应对措

施，有效降低辖区内大气污染物排放量，最大限度控制或减缓污

染程度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，确保陇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
二、应对措施启动及解除条件

（一）启动条件：根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气象部门对空气

污染气象扩散条件的预报，当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大于等

于 90 且持续 5 小时及以上或预测 AQI 连续 24 小时平均值大于

80 时，陇川县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领导小组（州生态环境局陇川

分局）应立即上报县人民政府，经县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领导小组

同意后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统一发布应对工作启动通知，相关

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采取相应应急措施防控污染。当预判发生

重污染以上天气时，按照《陇川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执行。

（二）解除条件：根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，当 AQI 日平均

值连续 2天小于 80且 48小时内 AQI连续大于等于 90的小时数

小于 5，解除应对措施。应对措施解除后，各相关职能部门继续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及国家、省、州关于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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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污染防治的相关计划、方案和工作部署持续推进陇川县大气污

染防治工作，为陇川蓝天白云保驾护航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领导，经研究决定成立陇川县

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郑洪云 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岳早扎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成 员：赵 攀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县政府督查室主任

雷永普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舒生改 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孔润富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周 凯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

杨 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张知源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李正庄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刘 祥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凹 团 县司法局局长

赵吉兴 县财政局局长

尹绍斌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杨发鸿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
杨顺东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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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俊豪 县水利局局长

黎光明 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甘朝良 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

佟绍才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徐明山 县气象局局长

李根标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

龚家民 章凤镇人民政府镇长

帕安彰 景罕镇人民政府镇长

瞿子强 陇把镇人民政府镇长

张滚豹 城子镇人民政府镇长

余 强 户撒乡人民政府乡长

多雷蕾 清平乡人民政府代理乡长

许胜祥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乡长

岳太乙 护国乡人民政府乡长

丁勒堵 勐约乡人民政府乡长

赵昌源 陇川农场管委主任

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组织污染天气应对研判、会商以及相关信

息发布，督导各成员单位落实污染天气职责分工，组织对污染天

气应对工作进行分析、研判、总结等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

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，主要负责污染天气启动和解除函的发布，

汇总上报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情况以及其他日常工作。

四、应对措施及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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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预判可能发生污染天气，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

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控大气污染，并每日将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情

况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一）加强扬尘污染治理

1.加强建筑施工场地管控。组织开展建成区内施工工地扬尘

防治巡查检查工作，对施工工地落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情况进行巡

查，建成区内重点施工工地做到每日巡查一次，并填写附件 3《陇

川县施工工地巡查记录表》。对未落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防尘措施

的施工工地一律停工停业整改，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处

罚；制定施工工地错峰停工计划，应对措施启动后符合“六个百

分之百”的施工工地按错峰停工计划有序停工，确保 50%以上工

地停工，同时对工地加大洒水降尘力度；将扬尘防治工作不到位

的施工单位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，情节严重的，列入建筑

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。

牵头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.加强道路扬尘管控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制定并细化

县城建成区道路洒水（喷雾）、清扫清洗、保洁等方案；落实县

城重点区域道路渣土建筑垃圾拉运车辆管控、限行要求和措施；

加大对城市渣土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准入及日常监管，设卡检查

入城车辆物料密闭措施，在荣昌路等施工工地较为密集的路段设

置 2 个以上卡点，严格查处不覆盖篷布、“带泥上路”、遗漏遗撒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；要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频次，特别是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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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环城东路、荣昌路等粉尘严重路段的清扫保洁，严格要求勐

宛南路新建路段施工方做好道路洒水降尘工作；加大城市道路洒

水降尘力度，保证县城主次干道每天 3 次以上洒水作业，减少扬

尘产生；充分利用喷雾降尘车，对县城重点部位、道路连续实施

喷洒降尘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、县道路运

输管理局要加强过境和入城货运车辆禁行限行管控，加大城市管

理行政执法力度，对抛洒滴漏、带泥行驶、超速行驶、擅自清运

工程渣土、乱开乱挖等行为，依法严格查处；章凤镇负责组织城

中村、居民小区开展大街小巷清扫保洁等抑尘工作，全方位清除

硬化地面上覆盖的灰尘。

牵头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道路运输管理局、章凤镇人民政府

3.加强县城及周边扬尘面源污染管控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要强化监督管理，确保县城煤堆、砂石场、料堆场等做到 100%

覆盖，不裸露。并定期对道路绿化带、公园绿化区域等公共区域

绿化进行洒水、浇灌；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要加强对县城及周

边生产企业中小型堆场和废渣堆场监督管理，对长期堆放的废弃

物，要采取覆绿、铺装、硬化、定期喷洒抑尘剂或稳定剂等措施。

县城建成区范围内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要对各自办公区绿化带进

行洒水、浇灌，切实加强面源扬尘防控。

牵头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责任单位：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，县城建成区范围内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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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、企事业单位

（二）加强垃圾和秸秆露天焚烧管控

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制定陇川县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方

案，加快推进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努力构建农作物秸秆禁烧

和综合利用长效机制；制定陇川县秸秆禁烧巡查执法工作方案，

加强对露天焚烧的监管，联合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、县林业和

草原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司

法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陇川农场管委等部门加大对秸秆禁烧的

日常巡查工作，秸秆焚烧重点时段分组到田间地头进行巡查；要

对县城区垃圾和秸秆露天焚烧进行全面整治，有效管控城区垃圾

和秸秆露天焚烧；县融媒体中心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微信公众号、

“云上陇川”、“掌上德宏”等平台加大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

的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；各乡镇、陇川农场要履行好秸秆禁烧和

综合利用的属地管理责任，并结合自身实际，细化秸秆禁烧和综

合利用工作方案，加大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宣传，确保宣传

到每家每户；同时严格落实垃圾和秸秆禁烧责任制，建立完善以

乡镇为单位、村为基础、村民小组为单元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，

要层层传导压力，形成责任到人头、责任到地块、责任到农户的

工作机制，努力实现“不见烟雾、不见火光、不见黑斑”目标；

出现露天焚烧秸秆行为，各乡镇要严格按照《德宏州乡村清洁条

例》从重从快进行处罚，并责成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对行为人进

行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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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按职责分

别牵头

责任单位：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公安

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陇川农场管委

（三）加快推进城市餐食业油烟污染整治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，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州生态

环境局陇川分局、县公安局，全面清理城区饮食油烟排放源，重

点检查各餐饮店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和运行情况，无油烟净化装置

的餐饮服务企业一律停工。对产生油烟污染的县城街道、广场、

公园、户外占道经营等露天餐饮摊点（特别是露天烧烤摊点）开

展专项整治，加强夜间巡查，每天 19:00至次日 2:00至少巡查 1

次，加快解决饮食油烟污染这一市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无证（照）经营的饮食服务企业要依法进行

查处。

牵头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、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（四）严格管控烟花爆竹燃放

县公安局牵头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章凤

镇人民政府、县融媒体中心配合，根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
《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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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陇政办发﹝2020﹞6 号）要求，依法查处禁止燃放区域内

烟花爆竹违法运输、储存、燃放等行为；同时狠抓典型，形成宣

传效应，杜绝禁止燃放区域内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发生。章

凤镇要加强对广大市民的宣传教育，移风易俗；各机关企事业单

位率先垂范，封顶、开业等各类庆典活动不得违规燃放烟花爆竹；

所有公职人员签订《陇川县不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》，明确承诺

家庭不在禁燃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。县融媒体中心要充分利用

广播、电视、微信公众号、“云上陇川”、“掌上德宏”等平台发

布《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，加大

对烟花爆竹禁放区的宣传力度。

牵头单位：县公安局

责任单位：章凤镇人民政府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县应急管理局、

各行政机关、各企事业单位

（五）加大工业污染治理监管力度

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要加强对重点行业脱硫和除尘设施

运营监管，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要求，确保企业稳定达

标排放。加强工业企业，特别是县城及周边企业的监督检查，应

对措施启动后，每天对县城及周边企业开展 1 次以上排查，严厉

打击超标排放行为，最大限度降低违法排污情况发生。县工业和

商务科技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，严控“两高”

行业新增产能，坚决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，推动产业转型

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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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

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、县发

展和改革局

（六）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

1.严格实施全县油品管理和检测。加强对车辆燃油的监督检

查工作，禁止含高硫量及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油料流通和销售，

对现售油品和车用尿素质量进行抽样检查，依法查处销售质量不

合格油品和车用尿素的违法行为，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。同时，

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要进一步加强对已完成油气回收改造工作

的加油站和储油库的监督管理，切实保证所有加油站和储油库油

气回收装置和设施发挥实效。

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

责任单位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

2.严禁载重 2 吨以上货车、农用车、工程机械进城。县城建

成区内除荣昌路、环城东路外禁止载重 2 吨以上货车、农用车、

工程机械驶入；县公安局按照划定的禁行区域，设卡拦截进城载

重 2 吨以上货车、农用车、工程机械。确需入城装卸货物的货车、

农用车、工程机械必须办入城通行证，在规定路线、时间行驶。

牵头单位：县公安局

责任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道路运

输管理局、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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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

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负总责、亲自抓；

分管领导要具体抓，及时研究解决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应强

化治理责任主体，切实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

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；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应急响应，形成工

作情况落实报告制度。应对措施解除后 2 日内，将污染天气应对

措施落实情况加盖单位公章从电子公文系统报送县污染天气应

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），县污染天气

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上报县人民政府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

各牵头责任单位要落实统筹协调、牵头落实之责，责任单位

要履行参与协助之责，形成部门联动、相互配合、齐抓共管、全

力推进的工作机制，确保整治工作强力开展。

（三）实施督查检查

县政府督查室及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负责对各级各部门

专项行动进行总体督查检查，对未完成事宜进行预警通报，并纳

入县级目标责任考核，同时将相关情况抄报县纪委县监委；县纪

委县监委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责任不落实、治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人

员依纪依规处理，在督查检查过程中，着重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

不到位的典型，并从严处罚。应对措施启动后，县政府督查室及

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实时派人对施工工地、餐饮场所、工业企

业、农田等区域进行督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至相关部门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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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督办，相关部门应立行立改。

（四）做好舆论引导

各级各部门要加大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和工作开展情况的宣

传力度，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污染治理工作，积极调动群众参与到

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公示公开扬尘污染、

秸秆焚烧、餐饮油烟、工业污染、道路污染防治等主管部门的举

报电话、信箱，鼓励群众积极举报；广泛宣传各项应对措施落实

不到位而被从严处罚的典型案例，曝光污染违法行为，营造良好

氛围。同时加大对各级各部门干部的教育培训，让广大干部认识

到露天焚烧秸秆、施工工地烟尘、道路扬尘等对大气环境的污染

及危害，更加认可、全身心的投入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。杜绝

出现公职人员公开在网络上质疑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措施等枉顾

科学的小农意识。

（五）强化考核督导

县政府督查室要会同县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

采取明查、暗查、抽查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对各单位污染天气应对

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，对不认真履职、监管责任落实差的部

门单位，报请县政府主要领导和纪委监委约谈问责，严格责任追

究，并将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纳入年终综合考评。

附件：1.陇川县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启动函

2.陇川县关于解除污染天气应对措施的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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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陇川县施工工地巡查记录表

4.陇川县污染天气应对措施督办单

5.陇川县不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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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2日印发


